
美发美容行业新冠疫情防控指引
（本指引由市商务局制定并解释，由市疾控归口并发布）

　　为从严做好美发美容行业新冠疫情防控工作，保护顾客与从业人员健康安全，营造安全放心消费环境，制定本指引。本指引适用于本市美发和生活美容企业（不含医疗美容）。
[bookmark: _GoBack]1.制定完善疫情防控方案预案。经营单位负责人是疫情防控的第一责任人，要根据商务部和本市防控工作机构及商务、疾控等部门发布的相关指引，完善本单位和员工防控方案、应急预案，加强培训演练。做好口罩、手套、消毒剂、测温仪、洗手液等防疫物资储备。门店设置防疫督导员，做好内部培训，敦促检查员工落实情况，对相关部门检查时发现的问题进行督促整改。
2.建立员工健康检测报告制度。组织开展员工疫情防控教育，增强员工自我防护意识和能力。做好员工信息采集和健康档案管理，准确掌握员工健康状况，如有发热、干咳、乏力、嗅觉减退、味觉减退、鼻塞、流涕、咽痛、结膜炎、肌痛和腹泻等症状的，应主动报告单位并及时就医，不得带病上岗。及时排查来自有本土确诊病例地区，或者与目前国内、本市已报告病例行程有时空重合的员工及共同居住者，一旦发现，应迅速果断按相关要求落实管控措施。
3.员工落实个人防护责任。从业人员原则上应完成新冠疫苗全程接种或加强免疫接种，做到“应接尽接”，无48小时内核酸阴性证明不得上岗（根据全市核酸检测频次要求动态调整）。上岗严格落实测温、扫码、查验核酸等防控措施，提供服务时全程规范佩戴一次性医用口罩或医用外科口罩，保持着装整洁、及时进行手部清洁消毒，尽量避免与顾客聊天。
4.做好员工非工作时间管理。经营单位应掌握员工住宿信息，有条件的企业为员工提供集中住宿场所，不得居住违规群租房。建立员工宿舍管理制度，明确防疫工作培训、检查、奖惩等措施及要求，保持居室清洁，定期环境消杀。配备宿舍管理员，将防疫措施落实到岗、责任到人。员工尽量做到工作单位和居住场所“两点一线”，减少聚集活动，避免感染风险。
5.严格查验进店顾客健康状况。经营场所入口专人负责查验，确保每名进店顾客测温、扫码、规范佩戴口罩、查验核酸，体温正常、北京健康宝状态“未见异常”、持72小时内核酸阴性证明人员方可进入（根据全市进入公共场所核酸检测频次要求动态调整）。不能以亮码代替扫码，确保“逢进必扫、逢扫必验、不漏一人”，有京外中高风险地区旅居史人员不得进入。对于不使用或不会操作智能手机的顾客，可采取凭有效身份证登记、他人代查健康码、出示符合要求的核酸阴性证明等替代措施。
6.严格控制人流密度。提倡预约服务、错峰消费，倡导消费者通过网络、电话等方式提前预约服务时间和服务项目，每位理发师同一时段只接待一位顾客。保持服务座椅间距，收银台区域设置“一米线”，提醒顾客排队付款结账时保持安全距离。
7.加强设备用品消毒。操作台、共用设备和美发美容工
具等“一客一用消毒”，毛巾、围布等公共用品“一客一换一消毒”，一次性用品不得重复使用。使用后的公共用品用具应存放在指定的回收容器内，与清洁消毒后的公共用品用具分开，及时清洗消毒。服务后产生的毛发、碎屑等垃圾“一客一清扫一消毒”，统一收集到塑胶袋内并扎紧袋口后消毒废弃处理。
8.确保环境卫生安全。做好常态化环境监测和预防性消毒，顾客等候区、服务区、洗手间、收银区等公共区域的清洁消毒不少于三次。门把手、水龙头等经常接触的公用用品和设施，至少每两小时消毒一次。有条件的经营场所可为顾客提供一次性鞋套、服装罩袋、卫生湿纸巾、消毒凝胶、消毒酒精等防护物品。
9.保持营业场所通风。优先开窗自然通风，有条件的开启排风扇等装置加快室内空气流动；使用集中空调通风系统的，运行与管理应按照《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流行期间集中空调通风系统运行防控指引》要求执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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